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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5、900925   证券简称：上海机电、机电 B股  公告编号：临 2024-024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股东回报，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上海机电”“收购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上海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气香港”）、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集团香港”）合计

持有的上海集优铭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集优”“标的公司”）100%

股权。以 2023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集优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

币 531,840.00 万元，上海集优合并报表归母净资产金额为人民币 434,845.25 万

元，本次评估增值率为 22.31%。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上海集优 100%股权交易

价格为人民币 531,840.0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值

为准。本次交易资金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上海电气为公司控股股东，电气香港为上海电气全资子公司，电气

集团香港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5日披露的《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4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签署上海集优铭宇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与上海电

气、电气香港及电气集团香港就上海集优 100%股权转让事项的业绩补偿承诺方

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业绩承诺 

各方同意并确认，上海电气、电气香港、电气集团香港（合称为“补偿义务

人”“转让方”）共同作为业绩承诺方就标的公司业绩向收购方上海机电作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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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业绩承诺期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合计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人民币万元） 
25,477 35,230 45,171 105,878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由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承诺

期最后一年（即 2026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30 日内就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

（即 2024 年至 2026 年）的业绩实现情况出具《财务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

报告”），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的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与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的差额应以收购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二）业绩补偿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经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

认，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未实现本补充协议约定的累计业绩承诺净利润数，

补偿义务人应根据业绩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对收购方以现金方

式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公式如下： 

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531,840.00 万元人民

币 

其中，各转让方作为补偿义务人应按照其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持有的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对收购方进行补偿。如果按前述公式计算的业绩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转让方无需向收购方进行业绩补偿。 

（三）资产减值测试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收购方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

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即 2026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30日

内出具关于资产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报告（“资产减值专项报告”）。经资产减值

测试，如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应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向收购

方就标的公司减值情况另行进行现金补偿，具体补偿公式如下： 

减值测试需另行补偿的金额=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应支付的业

绩补偿金额 

其中，各转让方作为补偿义务人应按照其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持有的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对收购方进行补偿。如果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减值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转让方无需向收购方进行减值补偿。 

（四）补偿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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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如根据本补充协议约定出现转让方应进行补偿的情形，收购方应

依据专项审核报告及资产减值专项报告向各转让方分别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

应写明各转让方应补偿的金额及收购方指定银行账户信息。转让方应于收到前述

书面通知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将足额的补偿款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

户。 

各方特此同意并确认，本补充协议中转让方应承担的业绩补偿款及减值补偿

款以各转让方在本次股权转让中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限。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签署上海集优铭宇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

议。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披露后，通过公司召开的投资者沟通会，我们对中小股东对本

次交易的关注问题高度重视，并建议公司采取措施进一步维护全体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拟与全体交易对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由全体交易对方就标

的公司未来三年的经营业绩对公司承担业绩补偿责任。我们审阅了《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补偿条款和资产减值补偿条款，认为此项举措有利

于进一步保障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签署上海集优铭宇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补充

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同时报告公司监事会，

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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